
 

 

文科省擬修正私立學校法，強化評議員會監督權限 

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 

日本文部科學省為研議學校法人之組織改革，邀請學者專家組成

工作會議，經數度召開會議研議後，於 2021 年 11 月 18 日彙整成報

告書草案，建議賦予學校法人的「評議員會」選任、解任學校幹部的

權限，以強化「評議員會」對學校監督的權限。由於最近適發生數起

大學理事長、理事等幹部涉及背信罪，嚴重傷害學校法人權益之案件，

文科省刻正研議修正私立學校法。 

文科省學校法人改革工作會議邀請律師、會計師等各領域代表人

士參加，於 7 月起研議。現行制度中，學校法人意思決定機構為理事

會，理事長為法人代表者，監事查核理事等執行業務情形；「評議員

會」則由教職員及校友組成，聽取理事長就預算及事業計畫之意見。

但理事長、理事及評議員之選任、解任之方法，由各法人自行訂定，

監事則由受監查之理事長選任，因此現行制度對理事長之監督、查核

功能薄弱，成為大學經營者欠缺倫理而發生不法情事之主要原因。 

報告書草案將「評議員會」定位為學校法人之最高監督及議決機

關，具有選任、解任理事及監事之權限；並設置遴選評議員之遴選委

員會，公開評選理由，以確保遴選之透明化；另取消理事長、理事選

任、解任評議員的權限，及現職理事或教職員兼任評議員之結構，評

議員以選任校外人士為原則。      

該改革會議訂於 12 月間提交最終版之報告書，文科省將據以擬

定詳細之制度設計，修正私立學校法，2022 年度送交國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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